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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2〕169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包头市应急避难场
所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经市政府 2022 年第 2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包头市应

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2年 12月 1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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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、建设、使用、管理与维护，

有效发挥应急避难场所在应急避险中的作用，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减

灾救灾能力，减轻突发性灾害造成的损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、建设、使

用、管理与维护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避难场所，是指为应对突发性事件，

按照相关标准，经过规划、建设，具有应急避难基本生活服务设施

和功能，可供居民紧急疏散、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。

第四条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、建设、使用、管理与维护，实行

政府主导、统筹规划、平灾结合、属地管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加大财政投入，充分利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、体育场、

室内公共场馆（所）、人防疏散基地等场所，建设应急避难场所，设

置相应的标志、标识和必要的基础服务设施。

新建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经费，由建设单位列入主体项目预算。

改建、扩建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经费，由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7%AA%81%E5%8F%91%E4%BA%8B%E4%BB%B6%E5%BA%94%E5%AF%B9%E6%B3%9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7%AA%81%E5%8F%91%E4%BA%8B%E4%BB%B6%E5%BA%94%E5%AF%B9%E6%B3%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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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管理单位提出预算。属于政府投资的，应当纳入同级人民政府财

政预算。

陈旧的应急避难场所由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提

出改造升级计划，逐年提升避难场所达标。

第六条 鼓励社会资本以捐赠、资助和共同建设等形式参与应

急避难场所建设。

第七条 市、旗县区应急管理部门承担减灾委办公室职能，在

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，推动本行政区域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、监督

管理，组织制定本级人民政府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预案，推进开展应

急避难场所启用和运行的演练工作。

发改、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地震、住建、城管执法、公安、民政、

卫健、教育、水务、体育、人防、林草等部门，应当按照各自职责

共同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、建设、使用、管理与维护工作。

稀土高新区范围内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与管理工作，由稀土高

新区管委会负责。

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

第八条 市、旗县区应急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地震、发改、住建、

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、民政、教育、水务、人防等部门组织编制本

区域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、苏

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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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部门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的衔接平衡。

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协同应急管理部门编制本级应急避难场所建

设规划，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用地保障相关工作。

第九条 新建城市广场、公园、学校等有效避险面积在 2000平

方米以上的，应当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与其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

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

第十条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编制背景和依据；

（二）编制原则、指导思想和目标；

（三）现状分析与指标设计；

（四）总体布局与应急疏散分区；

（五）疏散通道规划与指引标志设置；

（六）应急设施配置与应急物资储备；

（七）基本条件保障；

（八）建设计划与投资估算；

（九）与相关规划衔接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一条 应急避难场所设计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概况；

（二）类型与定位；

（三）抗震设防要求；

（四）功能设置与分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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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应急供电、供水、污水处理、厕所、医疗卫生救护、卫

生防疫、广播、通信、应急指挥等基本配套设施；

（六）疏散通道与指引标志；

（七）与应急避难场所等级对应的功能设置和其他事项。

第十二条 自然资源部门在审核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，涉及应

急避难场所建设的，应当就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设计方案征求同级人

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意见，以便合理使用避难场所。

第十三条 可以用作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场地、场所，其产权

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避难场所规划、建设的需要，做好

应急避难场所所需设施配套建设。

第十四条 应急避难场所的设计、建设或者改造应当符合国家

相关标准。

用作室内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工程，其抗震设计应当符合国家

规定的设防要求和相关设计规范。

第十五条 应急避难场所经竣工验收移交给产权单位或者管理

单位后，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及时报市、旗县区应急管理部门

进行备案。备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应急避难场所名称；

（二）应急避难场所位置；

（三）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及可容纳人数；

（四）应急避难场所配套设施、设备；

（五）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区划分平面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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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责任单位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；

（七）其他有关资料。

第三章 维护与管理

第十六条 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与维护经费，属于政府投资建设

的，由同级财政部门列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。其他由建设单位负责。

第十七条 应急避难场所应当储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民众疏散

所需物资，包括基本生活物资、基本医疗物资、疏散安置用具等。

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可以采用政府储备、市场协议储备及场

所储备等方式。

第十八条 应急避难场所设施、设备的产权单位与应急避难场

所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不一致的，双方应当协商确定日常维护与

管理主体。协商不成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予以确定。

第十九条 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应当建立应急避难场所数据

库，及时更新数据，并定期向市应急管理部门报送。

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发布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、容量、

区划分平面图等相关信息，并及时更新。

第二十条 应急、消防、民政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地震、供电、

住建等部门、单位应当按照职责，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日常保障工作；

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协助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单位进行场外标志的安装。

各级应急、教育、消防、民政、卫健、人防、地震等部门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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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应急避难、自救互救宣传教育，指导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

居（村）委会进行应急疏散演练。

第二十一条 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下

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应急避难场所的日常维护与管理，建立本场所的硬

件设施和组织体系、管理维护档案等；

（二）在显要位置设置场所疏散安置示意图，示意图应当包括

设施位置、棚宿区区域、方向指示图标、图例等；

（三）设置符合相关标准的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牌、场所内道路

指示标志牌和场所设施指示标牌，并保持外形完好、清晰醒目、方

向指示准确；

（四）确保各个出入口畅通，封闭式应急避难场所要保证出入口;

（五）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应急设施的管理，确保应急设施正常

使用；

（六）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所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二十二条 需对应急避难场所现有场地进行改建、扩建的，

应当向旗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备案；改建、扩建后造

成应急避难场所原有设施缺损或者失效的，应当予以恢复。

第四章 启用与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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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发生突发事件，需要启用应急避难场所的，由旗

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作出启用决定，并发布公告。应

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将启用情况及时向旗县区人

民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报告。

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应当按照应急预案，动员和组织居民进

行应急疏散。

第二十四条 应急避难场所应当设立疏散安置指挥部，负责统一

指挥、管理民众疏散安置工作。指挥部由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应急管

理工作人员、社区负责人、场所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人组成。

第二十五条 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后，旗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

新区管委会和各有关部门、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做好下列工作：

（一）产权或管理单位应设置物资供应点，适当储备物资并申报；

（二）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应急避难场所内合理调集应急物资

供应，保障避难人员的帐篷、食品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需要；

（三）卫健部门应当在应急避难场所内建立临时医疗点，负责

避难人员的紧急医疗救治和应急避难场所的卫生防疫，预防传染病

的发生；

（四）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，

预防和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；

（五）水务部门应当保障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供水；

（六）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在应急避难场所配置应急移动厕所和

垃圾收集、排污设施，并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环境卫生工作；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D%AB%E7%94%9F%E9%98%B2%E7%96%AB/226494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2%84%E9%98%B2%E4%BC%A0%E6%9F%93%E7%97%85/318798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2%84%E9%98%B2%E4%BC%A0%E6%9F%93%E7%97%85/31879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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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供电单位应当保障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供电；

（八）通信单位应当保障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通信。

第二十六条 旗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在应急

避难场所疏散安置指挥部设立志愿者服务站，组织和动员志愿者参

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志愿服务工作。

第二十七条 应急工作结束后，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者管

理单位应当做好应急避难场所启用的总结、设施设备的检修维护以

及善后等工作。

第二十八条 旗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建立应

急避难场所检查制度，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。

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，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场所

设施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记入应急避难场所档案。

应急避难场所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应急预案的编制与修订；

（二）组织机构、管理制度、协调机制与职责分工；

（三）设施配置；

（四）应急物资储备；

（五）资金保障与使用；

（六）宣传教育与应急演练；

（七）与应急避难场所建设、管理相关的其他事项。

第五章 责任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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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和各部门、

单位不依法履行职责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三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予以赔偿：

（一）扰乱应急避难场所管理秩序的；

（二）盗窃、损毁应急避难场所标志、标识或者设施的；

（三）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；

（四）侵占、挪用应急避难场所场地和设施的；

（五）妨碍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发挥并拒不改正的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法律、法规对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施行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7日印发


